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勐海海蓝石化加油站： 

你站于 2018年 3月 16日报来的“延期试运行的申请”收悉。

勐海县安监局研究同意。现作如下批复： 

一、同意你加油站延期试运行三个月（既从 2018年 3月 19

日至 2018年 6月 19日）。在试运行阶段必须严格依照安全生产

法规及作业设计进行。 

二、在试运行阶段结束后，应及时向州、县局提交具有安全

生产评价资质的评价机构完成验收评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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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请你加油站接文后，尽快到各相关单位办理正式营业的

相关手续。 

 

 

勐海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

2018年 3月 16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勐海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              2018年 3月 16日印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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